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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61 证券简称：奇安信 公告编号：2022-028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 26号院奇安信安全中心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00,434,41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00,434,4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897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897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齐向东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马勒思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0,420,736 99.9966 12,200 0.0030 1,480 0.0004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0,420,736 99.9966 13,680 0.0034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0,420,736 99.9966 13,680 0.0034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0,420,736 99.9966 13,680 0.0034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0,420,736 99.9966 13,680 0.0034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0,422,216 99.9970 12,200 0.003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2,738,051 99.9954 12,200 0.0046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向奇安信公益基金会捐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918,836 99.9849 27,020 0.0151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0,420,736 99.9966 13,680 0.0034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0,422,216 99.9970 12,200 0.0030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0,248,897 99.9537 185,519 0.0463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2,724,711 99.9903 25,540 0.0097 0 0.0000
注：相关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之间的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的。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3.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3.0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齐向东先生 400,248,898 99.9537 是
13.0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吴云坤先生 400,248,898 99.9537 是
13.03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姜军成先生 400,420,737 99.9966 是
13.04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杨洪鹏先生 400,420,737 99.9966 是

14.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4.01 独立董事候选人孟焰先生 400,248,898 99.9537 是
14.02 独立董事候选人徐建军先生 400,248,898 99.9537 是
14.03 独立董事候选人赵炳弟先生 400,248,898 99.9537 是

15.00、《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成员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5.01 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张继冉女士 400,248,898 99.9537 是
15.02 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王一名先生 400,420,737 99.996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 594,111 97.7492 13,680 2.2508 0 0.0000

6 《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 机构的 议
案》 595,591 97.9927 12,200 2.0073 0 0.0000

7 《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 595,591 97.9927 12,200 2.0073 0 0.0000

8 《关于向奇安信公益基金会捐款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580,771 95.5544 27,020 4.4456 0 0.0000

9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594,111 97.7492 13,680 2.2508 0 0.0000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422,272 69.4765 185,519 30.5235 0 0.0000

12
《关于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582,251 95.7979 25,540 4.2021 0 0.0000

13.0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齐向东先生 422,273 69.4767
13.0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吴云坤先生 422,273 69.4767
13.03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姜军成先生 594,112 97.7494
13.04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杨洪鹏先生 594,112 97.7494
14.01 独立董事候选人孟焰先生 422,273 69.4767
14.02 独立董事候选人徐建军先生 422,273 69.4767
14.03 独立董事候选人赵炳弟先生 422,273 69.4767

注：相关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之间的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的。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上述议案 1-9、议案 12-14 均属于普通议案，均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10、议案 11 均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 上述议案 5、6、7、8、9、11、12、13、14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 上述议案 7 关联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明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电金投控股有

限公司、何新飞回避表决；议案 8关联股东齐向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安源创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天津奇安叁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杨洪鹏回避表决；议案 12 关联股东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明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4、 上述议案 14 的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通过。
5、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天宁、黄晓雪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88337 证券简称：普源精电 公告编号：2022-013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苏州市高新区科灵路 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9,588,67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9,588,6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851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85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悦主持；
2.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3.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除董事王铁军先生、QIAN ZIYAN（钱自严）先生、秦策先生、王

珲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外，其他董事均现场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除罗蔚芬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外，其他监事均现场出席；
3、 董事会秘书王宁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除严波先生以通讯方式列席会议外，其他高管均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0 0.0000 100 0.0002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0 0.0000 100 0.0002
4、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0 0.0000 100 0.0002
6、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0 0.0000 100 0.0002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0 0.0000 100 0.0002

9、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0 0.0000 100 0.0002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0 0.0000 100 0.0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17,588,576 99.9994 0 0.0000 100 0.0006

4
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17,588,576 99.9994 100 0.0006 0 0.0000

7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薪酬
的议案

17,588,576 99.9994 100 0.0006 0 0.0000

9
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17,588,576 99.9994 100 0.000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8，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3、4、7、9。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冯诚律师、余芸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88578 证券简称：艾力斯 公告编号：2022-019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通讯方式召开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普通股股东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01,410,42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1,410,4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980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98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杜锦豪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采取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硕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因疫情防控，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通力律师

事务所委派律师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1,265,718 99.9519 144,711 0.048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1,265,718 99.9519 144,711 0.048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1,265,718 99.9519 144,711 0.048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1,265,718 99.9519 144,711 0.048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1,265,718 99.9519 144,711 0.048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1,265,718 99.9519 144,711 0.0481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执行情况及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040,716 99.7512 144,711 0.2488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2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1,265,718 99.9519 144,711 0.0481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1,265,718 99.9519 144,711 0.048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 分配
预案的议案 23,540,714 99.3890 144,711 0.6110 0 0.0000

7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 、监事
薪酬执行情 况及 2022 年 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23,540,714 99.3890 144,711 0.6110 0 0.0000

8 关于续聘 公司 2022 年度 财务
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23,540,714 99.3890 144,711 0.6110 0 0.0000

9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3,540,714 99.3890 144,711 0.611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6、7、8、9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 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议案 7， 已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杜锦豪、

JEFFREY YANG GUO、JENNIFER GUO、上海乔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艾祥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艾耘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军、郭珣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除因疫情防控原因本次会议现场会议改以通讯方式召开以外，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
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88296 证券简称：和达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3

浙江和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 0.28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24 2022/5/25 2022/5/25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2年 5月 9 日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07,393,16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8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0,070,084.8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24 2022/5/25 2022/5/2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郭军、郭正潭、嘉兴鸿和众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鸿和质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嘉兴鸿和物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公司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
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 0.28元；持股期限在 1年以内（含 1 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8 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按 10%的税率代扣所得
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252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
为 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25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
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
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52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
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 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
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
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
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8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管理部
联系电话：0573-82850903
电子邮箱：zjhdkj@chinahdkj.com
特此公告。

浙江和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88676 证券简称：金盘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9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 0.2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26 2022/5/27 2022/5/27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2年 5月 10日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25,700,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85,14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26 2022/5/27 2022/5/2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 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海南元宇智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敬天（平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Forever

Corporate Management（Oversea）Limited、春荣（平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更名为春荣（海
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君道（平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更名为君航（海南）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
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 元；持股期限在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 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按 10%的税率
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8元。

（3）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非居民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按 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 0.1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
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
为 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8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
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
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8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
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 相关企业或个人可
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
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6）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
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98-66811301-302
特此公告。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88628 证券简称：优利德 公告编号：2022-029

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工业北一路 6 号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

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6,324,31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6,324,3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063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06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由公司董事长洪少俊先生作为会议主持人，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周建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6,321,187 99.9952 3,128 0.0048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6,321,187 99.9952 3,128 0.0048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6,321,187 99.9952 3,128 0.0048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6,321,187 99.9952 3,128 0.0048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6,321,187 99.9952 3,128 0.0048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6,321,187 99.9952 3,128 0.0048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6,321,187 99.9952 3,128 0.0048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6,316,687 99.9884 7,628 0.0116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6,316,687 99.9884 7,628 0.0116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6,321,187 99.9952 3,128 0.0048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6,316,687 99.9884 7,628 0.011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5,674,987 99.9449 3,128 0.0551 0 0.0000

8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5,670,487 99.8656 7,628 0.1344 0 0.0000

9 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 2022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5,670,487 99.8656 7,628 0.134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0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2、议案 7、8、9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弛、黄柳如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88630 证券简称：芯碁微装 公告编号：2022-027

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合肥市高新区长宁大道 789 号 1号楼 4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普通股股东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4,011,15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4,011,1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711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71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程卓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与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在任董事全部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在任监事全部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魏永珍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007,490 99.9932 0 0.0000 3,663 0.0068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007,490 99.9932 3,663 0.0068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007,490 99.9932 3,663 0.0068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007,490 99.9932 0 0.0000 3,663 0.0068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007,490 99.9932 3,663 0.0068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007,490 99.9932 3,663 0.0068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007,490 99.9932 3,663 0.0068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007,490 99.9932 3,663 0.0068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011,15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 2021 年 度 利 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 3,220,000 99.8863 3,663 0.1137 0 0.0000

6
《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
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220,000 99.8863 3,663 0.1137 0 0.0000

7
《关于 2022 年 度 向 金 融 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 议
案》

3,220,000 99.8863 3,663 0.1137 0 0.0000

8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薪 酬
方案的议案》

3,220,000 99.8863 3,663 0.1137 0 0.0000

9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
分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 资
金的议案》

3,223,6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玉彤、宋婷婷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没有列入会议
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